
上海市新农村现代流通服务网络工程专项资金管理办法 

（上海市供销合作总社） 

   

第一章总则 

第一条为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发挥本市供销合作社在

农村现代流通网络体系建设、服务城乡统筹建设以及农业现代

化、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中的作用，实现助农增收、便民惠

农、拉动农村消费的目标，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积极发展

现代农业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中发

〔2007〕1 号）和《上海市人民政府贯彻国务院关于加快供销合

作社改革发展若干意见的实施意见》（沪府发〔2011〕93 号）

精神，经市政府批准同意，“十二五”期间市级财政设立“新农村现

代流通服务网络工程”专项资金。为规范专项资金管理，提高资

金使用效益，制定本管理办法。 

第二条上海市新农村现代流通服务网络工程专项资金（以下

简称“市新网工程专项资金”）重点用于支持市供销合作社及出资

企业在农资、农副产品、日用消费品和再生资源回收利用等服务

体系的升级改造。 

第三条“市新网工程专项资金”的安排遵循公开透明、规范合

理、突出重点的原则，确保资金的使用效果。 

第二章资金支持范围和申报条件 

第四条“市新网工程专项资金”支持范围包括： 

（一）农业生产资料连锁经营网络、配送中心、物流设施建

设及升级改造项目； 



（二）农副产品连锁经营网络、配送中心、冷链物流设施、

农副产品批发交易市场建设及升级改造项目； 

（三）郊区农村日用消费品连锁经营网络、配送中心、物流

设施建设及升级改造项目； 

（四）再生资源社区回收点、分拣加工中心和集散市场建设

及升级改造项目； 

（五）其他经批准的投资项目。 

第五条申报“市新网工程专项资金”的企业及项目条件 

（一）申报主体为具有法人资格的农资、农副产品、日用消

费品和再生资源经营的市供销社及市供销社全资、控股企业。 

（二）申报单位有健全的组织机构和内部控制制度，会计独

立核算，经济和社会效益良好，无不良信用记录。 

（三）申报项目已发生的投资（支出）总额为 1000 万元以

上。 

（四）投资（支出）总额内容不包括购置土地。 

（五）申报项目经济和社会效益明显，能够为区域内农民及

郊区居民生产、生活和消费提供便利。 

第三章支持方式和配套比例 

第六条“市新网工程专项资金”采取贷款贴息和财政补贴等支

持方式。 

（一）贷款贴息。对于投资规模大、能够获取银行贷款的项

目采取贷款贴息方式予以支持。贴息资金根据实际到位银行贷

款、规定的利息率、贷款期限和实际支付的利息数计算。贴息年



限一般不超过 3 年，年贴息率最高不超过当年国家规定的银行贷

款基准利率的 60%。 

（二）财政补贴。对难以取得银行贷款的投资项目，在项目

验收合格后，经审核符合补贴条件的，采取财政补贴方式予以支

持。对个别投资时间较长的项目，在项目申报经批准后，可采取

分段验收，“先预拨，后清算”的方式实施。即：在项目实施年度

中，先按照当年实际完成的投资额，按 80%的比例预拨补助资

金。待项目验收合格后，根据项目决算数额再进行补贴资金清算。 

第七条“市新网工程专项资金”支持的比例。 

（一）凡采用贷款贴息、财政补贴等支持方式的，“市新网

工程专项资金”支持的总额，原则上不超过项目投资额 30%。 

（二）为鼓励企业积极申报国家项目支持，对已申请中央财

政新网工程专项资金的项目，如获得的中央财政支持的总额低于

本办法规定的，其差额部分可由“市新网工程专项资金”优先予以

支持。 

第四章资金申报、审核和拨付 

第八条“市新网工程专项资金”采取企业项目申报，市相关部

门审核的办法进行管理。市供销合作社应在征得市相关部门同意

后，在每年一季度制定并发布当年《“市新网工程专项资金”项目

申报指南》，并在 6 月底之前完成项目申报和审核工作。市财政

局、市国资委、市供销合作社等部门组成专门的项目审核小组，

必要时还将听取相关专家的意见，按照本办法的规定，审定当年

度“市新网工程专项资金”需重点支持的项目，确定支持方式。 



第九条企业申报“市新网工程专项资金”项目应提供以下材

料： 

（一）项目承担单位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 

（二）项目建设批准文件； 

（三）项目概算； 

（四）项目承担单位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地税、国税登记

证复印件； 

（五）已决算项目应提供有资质的中介机构出具的《项目投

资确认报告》。 

（六）其他要求提供的材料。 

第十条每年四季度，各项目实施单位应将获批项目的实施情

况报市供销合作社，由市供销合作社组织项目验收和申报材料初

审，并将审核意见汇总上报市财政局。 

第十一条市财政局对市供销合作社汇总上报的材料进行复

核，并根据评审结果及当年财政资金预算安排情况，将“市新网

工程专项资金”直接拨付相关企业。 

第五章资金监督与检查 

第十二条市供销合作社应会同市财政局、市国资委，加强对

“市新网工程专项资金”项目执行情况和资金使用情况的监督检

查，追踪问效。必要时可委托社会中介机构实施审计和评估，相

关费用在当年安排的“市新网工程专项资金”中列支。 

第十三条“市新网工程专项资金”必须专款专用，严禁截留、

挪用。对弄虚作假、骗取财政资金等违反财经纪律的行为，一经



查实，按《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国务院令第 427 号）

等有关规定进行处理。 

第六章附则 

第十四条本办法由市财政局会同市国资委、市供销合作社负

责解释。 

第十五条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 30 日后施行，有效期五年。 


